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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证字[2021]AN248-5号 

 

致：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

据此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

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现场见证，对相关文件、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出

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北京国枫律师事务

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

报告》中相同用语的含义相同，有关声明、释义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专项法律意

见书。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核准 

 

（一）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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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相关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会议文件资料

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人于2021年10月2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各项议案，并决定将上述议案

提请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11月8日，发行人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了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批准了与本次发行有关

的各项议案，本次发行有关议案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2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22]1226号”《关于核准沧州

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以下称“《核准批复》”），核准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25,377,259股新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 

 

（一）发送认购邀请书 

 

1.发送认购邀请书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基础上，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共同确定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称

“《认购邀请书》”）及发送对象名单，并于2022年6月29日报送中国证监会，

名单中共147家特定投资者，包括前20名股东（剔除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后）、40家基金公司、33家证券公司、18家保险机构投资者、36家表

达了认购意向的其他投资者。 

自报送《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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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案》”）和《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询价对象

名单》后至2022年7月13日（T日）9:00期间，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

收到41名新增投资者发送的认购意向函，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在核查后将其加入到

认购邀请书名单中。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以电子邮件、快递的方式向双方共

同确定的188家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邀请该等投资

者在接到《认购邀请书》后于2022年7月13日09:00-12:00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报

价。 

 

2.发送追加认购邀请书 

首轮申购报价后，认购数量、募集资金及有效认购对象家数均未超过上限，

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4.86元

/股启动追加认购程序。在2022年7月13日（T日）9:00至追加申购截止日，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3份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函。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于2022年7月13日以电子邮件、快

递的方式向首次发送认购邀请书的188名投资者和3名新增提交认购意向的投资

者（合计191名）发送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认购

邀请书》（以下称“《追加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邀请该等投资

者在接到《追加认购邀请书》后于2022年7月14日至2022年7月18日任何一个交易

日的09:00-17:00期间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报价。 

 

经查验，《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及发送对象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的申购 

 

根据发行人陈述及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价格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即 2022 年 7 月 11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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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4.86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2022 年 7 月 13 日 9:00-12:00 期间，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9 家投资者发送的《申购报价单》。首轮申购报价后，认

购数量、募集资金及有效认购对象家数均未超过上限，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 4.86 元/股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2022 年 7 月 14 日至 2022 年 7 月 18 日任何一个交易日的 09:00-17:00 期间，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17 份《申购报价单》，其中 6 名投资者为

在首次认购基础上再次追加认购。 

 

除投资者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财通基金财华 3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因出资方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被剔除外，其他参与认购

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

《追加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相关附件，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均符合《认购邀

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经查验，以上有效报价之《申购报价单》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分配股数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

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4.86 元/股，发行数量为 254,773,567 股，认购

资金总额为 1,238,199,535.62 元（未扣除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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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称“《缴

款通知书》”），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个月） 

1 UBS AG 15,432,097 74,999,991.42 6 

2 深圳能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197,530 68,999,995.80 6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8,271,601 185,999,980.86 6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111,111 53,999,999.46 6 

5 王洪涛 8,847,736 42,999,996.96 6 

6 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230,452 39,999,996.72 6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259,201 239,399,716.86 6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510,273 182,299,926.78 6 

9 林金涛 8,230,452 39,999,996.72 6 

10 李建锋 10,288,065 49,999,995.90 6 

11 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30,452 39,999,996.72 6 

12 张怀斌 8,024,691 38,999,998.26 6 

13 董卫国 5,349,794 25,999,998.84 6 

14 吕强 5,144,032 24,999,995.52 6 

1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20,569 24,399,965.34 6 

16 郭金胜 4,341,563 21,099,996.18 6 

17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 4,320,987 20,999,996.82 6  

18 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4,320,987 20,999,996.82 6  

19 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4,320,987 20,999,996.82 6  

20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4,320,987 20,999,996.82 6  

合计 254,773,567 1,238,199,535.62 — 

 

（四）缴款与验资 

 

1．发出缴款通知书 

经查验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各发行对象发出的《缴款通知书》，

通知内容包括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和需缴付的认

购款金额、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 

经查验，《缴款通知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2．签署认购协议 

经查验，发行人已与各发行对象分别签署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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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称“《认购协议》”）。 

经查验，《认购协议》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3．缴款与验资 

2022年7月25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沧州明珠塑料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编号：中喜验资2022Y00082号]，经验证，截至2022

年7月22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为254,773,567股，发行价格为

4.86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38,199,535.62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21,185,872.47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254,773,567元，增

加资本公积966,412,305.47元。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合

同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

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主体资格 

根据发行对象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合法存续

的境内外投资者，具有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具体如下： 

1．经核查，王洪涛、林金涛、李建锋、张怀斌、董卫国、吕强、郭金胜为

自然人投资者，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经核查，深圳能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轻

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东惠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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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华泰资产价值精

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

产品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资产管理产品，且不存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 

3．经核查，UBS AG 持有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为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二）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1.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王

洪涛、林金涛、李建锋、张怀斌、董卫国、吕强、郭金胜为自然人，山东惠瀚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

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2. UBS AG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

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3.深圳能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博芮

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

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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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不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华泰

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中信银行-华泰资产

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了产品

登记。 

6.深圳能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能敬价值优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参与认购，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轻盐智选2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厦门博芮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博芮东方价值

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立华定增重

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诺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前述基金产品、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相关规

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相关认购资料并经核查，最终获配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亦未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综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规

定的条件。 

 

四、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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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

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发行对象

获配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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